光华法学院活动记实加分申报表

	申请单位（学院团委各部门、学生组织及社团、党总支、党支部、团总支、团支部等）
	

	活动负责老师
	
	联系方式
	

	活动负责人
	
	联系方式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活动时间请精确到分钟）
	例：2025.10.10 18:00-20:00

	活动性质
	

	活动地点
	

	活动内容
	

	活动参与对象及人数
	

	活动举办单位指导老师或管理部门分管领导签字（需盖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纸质申请表扫描件（带签章）需提交至团委社会实践与青年志愿者指导部公邮ghfxysjqz@163.com，邮件主题及附件命名为“【活动名称】+加分申请表”。
2、申请记实考评加分的活动性质：包括科研实践、学科竞赛、学术研究、课外创新发明、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文化艺术比赛、体育比赛、劳动实践等。
3、光华法学院团委社会实践与青年志愿者指导部可据活动内容适当调整活动加分额度。
4、仪式活动类如有官方各类形式选拔筛选（如名额划分、先报先得等），视为“选拔推荐”，请在“活动参与对象及人数”一栏中备注。
